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1年 2月 19日·星期五

基本案情
2015年 5月 29日 ， 贺 平 祥

（化名） 与某桥梁建设公司签订
了 《劳务派遣和雇佣合同》。 此
后， 他被派遣至非洲阿尔及利亚
工作。

两年后的 2017年 8月 13日 ，
贺平祥在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
路项目工地工作时， 从高处摔落
受伤。 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一段
时间后， 贺平祥为回国治病向桥
梁建设公司提出 《解除劳务合同
关系的申请》。 经该公司同意后，
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同年
11月16日， 贺平祥经国内一家医
院诊断， 其构成胸8椎体压缩性
骨折、 骶骨右侧骶骨翼陈旧性骨
折、 腰4椎右侧横突陈旧性骨折。

2018年1月10日 ， 经贺平祥
申请， 人社局出具 《认定工伤决
定书 》， 认定贺平祥构成工伤 。
同年9月29日， 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出具 《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
论书》， 认定贺平祥此次工伤为
伤残八级。

2018年10月11日， 贺平祥及
妻子孙某某与桥梁建设公司协商
后签订 《伤残事故赔偿处理协
议》，由公司一次赔偿贺平祥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工资等
全部费用共计140000元。 签订协
议后，贺平祥领取了上述款项。

2020年4月15日 ， 贺平祥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 1.桥梁建设公司支付
其工伤八级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37500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125000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救
助金 125000元 、 误工费等合计
488080元。 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
5月29日作出仲裁裁决书， 裁决
驳回贺平祥的全部仲裁请求。

贺平祥不服该裁决， 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桥梁建设公
司与其签订的有失公平公正的
《伤残事故赔偿处理协议 》。 同
时， 判决桥梁建设公司赔偿其工
伤八级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各
项损害合计482597元。

法院开庭审理时， 桥梁建设

公司答辩称， 双方签订的 《伤残
事故赔偿处理协议》 合法有效；
赔偿数额合理， 已充分保障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 如今， 贺平祥反
悔要求撤销的诉请早已超过了诉
讼时效， 撤销权消灭， 请求驳回
其诉讼请求。

对于当事人的撤销权， 相关
法律规定：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该撤销权消
灭。 本案中， 贺平祥于2018年10
月11日与桥梁建设公司签订了赔
偿协议， 其应当在一年内行使撤
销权， 但其直至2020年4月15日
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于同年6
月1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协
议， 该期间均已超过一年期限，
其诉讼请求确已超过诉讼时效。
因此，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后， 贺平祥不
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近日，二审
法院审理后， 判决驳回贺平祥的
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法律评析
《民法典 》 第 151条规定 ：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
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
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
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予以撤销。

《民法典 》 第 152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撤销权消
灭： （一）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

本案中， 贺平祥被鉴定为八
级工伤伤残， 按法律规定其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等各项损害合计40
余万元， 而双方调解协议仅仅赔
偿14万元， 确实显失公平。 但由
于 法 律 对 行 使 撤 销 权 的 时 效
规定明确， 超过一年， 撤销权消
灭。 既然法律有明确规定， 法院
只能依法判决驳回贺平祥的诉讼
请求。

杨学友 检察官

赔偿协议不公平 行使撤销权须在诉讼时效内

公司解散分立员工权益如何维护？

【案例1】
公司解散， 须准确界定

劳动合同终止时间

小贺所在公司因经营管理发
生严重困难， 经研究决定提前解
散。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四条的规定， 该公司决定与所有
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 可是， 有
一部分员工对公司该项决定提出
异议， 认为只有在公司完成注销
登记、 终止法人资格时才能与员
工终止劳动合同。

那么， 在公司决定提前解散
的情况下， 如何确定终止劳动合
同的时间节点呢？

【点评】
企业决定解散的， 从作出解

散决定到成立清算组再到企业完
成注销登记， 往往要经历较长的
一段时间。 而如何确定劳动合同
终止时间， 往往涉及到经济补偿
金数额、 职工工资最后的发放时
间以及社保费缴纳时间等问题，
因此 ， 必须准确界定该时间节
点。

对此， 《民法典》 第七十条
规定： “法人解散的， 除合并或
者分立的情形外， 清算义务人应
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
第七十二条规定： “清算期间法
人存续， 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
关的活动。 ……清算结束并完成
法人注销登记时， 法人终止； 依
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 清算
结束时， 法人终止。” 由此可见，
企业在清算过程中其权利能力已
经受到限制， 不能从事与清算无
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

是开展经营活动， 不能从事经营
活动时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已不
能实现， 也就不存在继续使用劳
动者的问题。 因此， 企业提前解
散的， 劳动合同终止的时间应当
是该企业的权力机关作出解散决
定之后至清算开始之前， 而非企
业完成法人注销登记之时 。 当
然， 如果劳动者被选入清算组工
作的， 则其劳动合同应当于企业
清算结束时终止。

【案例2】
分公司被撤销， 总公司

无义务接收其员工

五年前， 小韩所在总公司因
业务需要， 决定在外地某市成立
分公司。 该分公司依法办理营业
执照后招聘了20多名员工， 并与
这些员工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
现在， 由于总公司调整经营策略
撤销了该分公司， 这些分公司的
员工纷纷要求总公司对他们予以
接收安置。

那么， 总公司对这些员工有
接收安置的义务吗？

【点评】
《民法典 》 第七十四条规

定：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
构。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
构应当登记的， 依照其规定。 分
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
动 ， 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
担； 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
的财产承担， 不足以承担的， 由
法人承担。” 这就是说， 分支机
构虽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但可
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同样，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四条规定的依法取得营业

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分支机构，
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 就是分支机构以自己
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表现。

然而， 当分公司被撤销时，
总公司并不具有接收分公司员工
的义务。 其理由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第一， 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人
身依附性， 与分公司员工构成人
身依附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分公司
而非总公司， 分公司被撤销时这
种人身依附关系存在的基础已经
消失。

第二， 从 《民法典》 第七十
四条的规定并结合 《民法典》 第
一百七十九条关于民事责任承担
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 总公司承
担的民事责任并不包括具有人身
性质的劳动关系接收义务， 而仅
限于经济责任， 即分公司的财产
不足以支付员工的工资、 经济补
偿时， 应当由总公司负责支付。

第三，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四条第五项明确规定， 用人单
位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的， 劳动合同终止。

【案例3】
承继单位不明确， 分立

后的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2018年4月 ， 小袁在工作中
双手被机器轧伤 ， 构成六级伤
残，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因公司
难以为小袁安排合适的工作就让
他离开工作岗位， 并按月向其发
放伤残津贴。

2020年10月， 该公司分立为
相互独立的A、 B两个公司 ， 但
在分立时A公司和B公司没有明

确小袁归属于谁， 也没有确定由
谁向其支付伤残津贴。 为此， 小
袁先后找了这两个公司的负责
人， 但他们都推脱说与其无关。

那么， 小袁的伤残津贴究竟
应当由谁给付呢？

【点评】
《民法典》 第六十七条第二

款规定： “法人分立的， 其权利
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
债权， 承担连带债务， 但是债权
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一
条规定 ： “用人单位分立 、 合
并、 转让的， 承继单位应当承担
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

上述规定表明， 小袁的伤残
津贴应由新分立的A、 B两个公
司分别承担或者由其中的一个公
司独立承担。 然而， 由于小袁所
在公司在分立时没有对此予以明
确， 且A、 B公司都在推脱责任，
其做法侵犯了小袁的合法权益，
小袁有权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一）》 第二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 ，
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 由合并
后的单位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分
立为若干单位的， 其分立前发生
的劳动争议， 由分立后的实际用
人单位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分立
为若干单位后， 具体承受劳动权
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 分立后
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据此， 小袁在申请劳动仲裁
时可以将A、 B两个公司列为共
同被申请人， 要求这两个公司就
其伤残津贴承担连带责任。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我丈夫经营一家烟酒商行。

半个月前， 孙某向我丈夫推销
某些品牌的假烟、 假酒， 并表
示这些假冒商品高度仿真， 从
口感和外观上难以分辨。 我丈
夫考虑到春节期间正是销售烟、
酒的大好时机， 就从孙某处大
量进货， 此后又转手批发、 零
售， 销售金额达到5万余元。

岂料， 公安机关于近日以
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将我丈夫刑事拘留 。 请问 ：
我丈夫所售高仿烟酒并没有质
量问题， 也没有对他人造成身
体伤害， 怎么也会构成犯罪呢？

读者： 万妍芳

万妍芳读者：
你丈夫确已涉嫌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刑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

规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较
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与之对应， 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是指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
额较大的行为。 而你丈夫的行
为恰恰具备了对应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你丈夫实施了销
售行为。

该罪中的销售是指以采购、
推销、 出售或兜售等方法将商
品出卖给他人， 包括批发和零
售、 请人代销、 委托销售等多
种形式， 而你丈夫已经转手批
发、 零售这些商品。

另一方面 ， 你丈夫属 于
“明知”。

就 “明知” 的认定， 一般
看其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
（一） 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
注册商标被涂改、 调换或者覆
盖的； （二） 因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
者承担过民事责任、 又销售同
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
（三） 伪造、 涂改商标注册人授
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
涂改的； （四） 其他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的情形。

本案中， 你丈夫事先知道
从孙某处购买的烟、 酒系假冒
产品 ， 无疑与第 （一 ） （四 ）
项相吻合。

再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
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二条规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在
五万元以上的， 属于刑法第二
百一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
大’， 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
上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
条规定的 ‘数额巨大’， 应当以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一十
四条规定， “销售金额” 是指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
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你
丈夫销售金额达5万余元， 显然
已经构成犯罪， 应当受到法律
制裁。

颜东岳 法官

销售假烟假酒
未造成损害也属犯罪

在经营过程中， 企业的解散、 合并、 分立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 而如何处理这个过程中的劳动关系
及权利义务问题， 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

那么， 公司解散时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如何确定？ 分公司被撤销时， 总公司是否有接收安置分公司
员工的义务？ 公司分立了， 劳动者的工伤以及其他待遇应该由谁负责？ 针对这些疑问， 通过职工小贺、
小韩及小袁的遭遇及其处理给出了答案。


